
新疆政法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解除申请表

此表一式四份，分别于学生本人档案、二级学院学办、学生处、教务处留存。

姓名 性别 学号

二级学院 专业 班级

处分文号 处分时间

处分类型 警告 严重警告 记过 留校察看

处分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受处分事由

个人鉴定

处分期间个人表现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辅导员意见

处分期间学生表现及辅导员意见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
意见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学工
部门
意见

负责人签名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学校
意见

负责人签名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